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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報告事項：         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5 年 2 月 3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竹南鎮竹南火車站東站地面層(二期)促參案交由工商處 

    主政、海岳山莊教育用地促參案請工商處主政外，並請教 

育處依協調執行；另西湖勝利女神飛彈基地促參規劃，請 

文觀局持續關注進度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竹南火車站東站地面層(二期)促參案，請工商處與竹 

南鎮公所對接。 

2. 請民政處提供信德國小學區近 6年出生孩童人數，供 

教育處研議促參案實驗學校辦學參考。 

3. 請教育處協助頭份市公所斗煥里活動中心增蓋2樓案。 

4. 請文觀局儘速取得西湖鄉公所同意促參，並請交工處 

規劃苗 31 線道路拓寬工程。 

5. 3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(二) 國土署交辦處理台中、新竹市土石方工作，請水利處協 

助；並針對縣內已停止作業之砂石場協請供作土資場可 

行性。 

    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請水利處、環保局儘速協助處置。 

2. 1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(三) 外埔漁港南岸建設離岸風機運維港促參投資案，請農業 

處、水利處與業者洽商投資意願。 

主席裁示：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(四) 114 年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： 

本縣人本交通推動目前於竹南、頭份及苗栗市共規劃 10 

處通學步道，請交工處辦理第二次地方說明會時，邀請 

市、鎮長出席。本案雖仍有部分反對意見，但因攸關學生 

上下學安全，部分疑慮主要源自現行使用習慣尚待調適， 

期盼市民能予以理解與支持；並請交工處、工商處及警察 

局就周邊停車空間改善、騎樓停車管理等配套措施審慎研 

議，針對受影響住戶及店家提出具可行性的停車優惠方 

案，以兼顧地方需求與政策推動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

三、 行政處報告: 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」執 

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 

1. 編號 8苗栗縣路邊停車收費管理平台暨電動汽車充電樁 

  建置計畫：解除列管。 

2. 編號 11土牛溪排水新建右岸水防道路工程：解除列管。 

3. 編號 12公辦民營土資場及營運混合物收容堆置場：解除 

列管。 

4. 南富村土地重劃請持續關注進度。 

5. 餘准予備查。             

四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 115 年 1 月份新 

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計表 1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

               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 

1. 序號 44 又見砍人社安網斷裂悲劇：請社會處持續關懷家 

  屬及協助見義勇為羅先生的醫藥費負擔，並針對此次員 

  警英勇表現予以嘉許。 
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六、 工商處報告：為因應營建產業持續缺工缺料，又因限貸令 

及營建剩餘土石方全向管制等因素衝擊，影 

響建案竣工之期限，擬通案性針對本縣建築 

工程，增加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工期期限 2 

年之紓困及振興措施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             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貳、 討論提案(無)。 

參、 意見交換(無)。 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為配合「桃竹苗大矽谷」三個區塊後續推動產業開發及可行 

 性評估作業，請農業處提前啟動特定農業區實際耕作情形 

、農業產值及灌溉系統影響之盤點與分析，並同步研擬農地 

調整與農民輔導配套措施，提供工商處作為後續可行性評估 

及報行政院重大建設計畫之重要依據。 

二、 鑑於寒假期間學生使用 YouBike 微笑單車頻率較低，而農曆 



 春節期間各遊憩景點旅運使用需求可能大幅增加，請交工處 

視情況適時調度相關車輛至各主要遊憩景點及其周邊地區， 

以提升整體使用率與服務效能，發揮公共運輸之最大效益。 

三、 因應春節 9天連假及年後 228 連假，請各單位加強督導業管 

觀光景點設施之安全檢視與清潔維護管理工作，確保民眾使 

用安全及環境品質。 

四、 最近有許多長輩反映希望能比照其他縣市由政府負擔 65 歲 

 健保費，因苗栗財政條件較為吃緊，但為順應鄉親需求，請 

 社會處先行了解本縣 80 歲以上及 65 歲至 79 歲一年所 

 需費用多寡，再就現有資源評估相關措施及可行性。  

五、 由於目前苗栗市、銅鑼鄉及苑裡鎮已設有公立長照中心，而 

 依議員選區六區劃分區域仍尚未設置，為均衡資源配置，請 

 地政處協助尋覓 3處適當用地，規劃興建環境整潔、衛生完 

 善之安養機構；後續可依各地人口數與可設置床位規模，由 

 各公所提報需求，並以清寒弱勢長者為優先入住對象，同時 

 ，協請本縣兩位立法委員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與資源，若順 

 利覓得合適土地，將啟動後續規劃與推動作業。 

伍、 散會：上午 9時 05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